
关于举办第十二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机器人

产业专业赛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根据《科技部关于举办第十二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的通

知》(国科发火〔2023〕35号)及《关于开展第十二届中国创

新创业大赛专业赛的通知》的有关要求和部署，经中国创新

创业大赛组委会办公室批准，河北省科学技术厅和唐山市人

民政府将主办第十二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机器人产业专业

赛，唐山高新区管委会和唐山市科学技术局共同承办。

本专业赛以机器人产业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与应

用为核心，重点围绕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本体、智能装备等

领域开展创新创业活动。

报名截止时间:2023年 10月 8日(报名具体要求详见附

件)。请各单位高度重视，积极发动符合条件的企业和团队报

名参赛。

联系人及电话：组委会 0315—5370630

赵冬君 19831117737

许 遵 13933096303

附件：第十二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机器人产业专业赛组

织方案



第十二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机器人

产业专业赛组委会办公室

2023年 8月 25日



附件:

第十二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机器人产业专业赛组织方案

为推动我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聚焦细分领域，突出

关键技术，发掘高水平创新项目，引导社会资本支持产业关

键技术创新，助推国家高新区“一区一产业”发展，根据《科

技部关于举办第十二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的通知》（国科发

火〔2023〕35号）及《关于开展第十二届中国创新创业大

赛专业赛的通知》精神，经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组委会办公室

批准，河北省科学技术厅和唐山市人民政府主办第十二届中

国创新创业大赛产业专业赛（机器人产业专业赛），唐山高

新区管委会和唐山市科学技术局共同承办。

机器人产业专业赛秉承“政府引导、公益支持、市场机

制”的办赛理念，发挥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平台作用，通过公

开竞争比选的方式，发现和挖掘机器人产业领域关键核心技

术和创新创业项目，促进社会资本对优秀参赛企业进行投资

和支持，提升机器人产业链创新能力，推动机器人产业实现

高质量发展。

一、大赛主题

相聚凤凰城 共享新智能

二、组织机构

（一）指导单位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组委会办公室



（二）主办单位

河北省科学技术厅

唐山市人民政府

（三）承办单位

唐山高新区管委会

唐山市科学技术局

三、参赛项目专业方向

大赛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先进技术创新和实践应用，重

点面向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及智能仪表、机器人本体、智能终

端等领域。

（一）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及智能仪表

重点征集减速器、伺服电机、控制器等产品项目。

（二）机器人本体

包括工业机器人、特种机器人、服务机器人。如焊接机

器人、搬运机器人、装配机器人、加工机器人、喷涂机器人、

消防救援机器人、物流机器人、医用机器人、建筑机器人、

电力机器人、农业机器人、军用机器人、矿业机器人、扫地

机器人、陪伴型机器人、教育机器人、休闲娱乐机器人、送

餐机器人、迎宾机器人等机器人本体项目。

（三）智能终端

重点征集无人驾驶航空器、无人车、无人船、智能仓储

等智能装备和智能设备项目。

四、参赛条件

参赛项目需符合大赛设定的专业方向，具有良好的发展



潜力。具体要求如下：

（一）参赛主体包括国内外高校及科研院所创新团队、

机器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及创新团队等。

（二）参赛项目应主要面向机器人产业领域高新技术产

品研发、制造、服务等业务，突出产业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和

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具有较高技术成熟度、高成长潜力、已

达到应用转化状态或已可成熟应用的项目。

（三）参赛主体的相关资料必须真实、有效、合法，且

社会信誉良好，无不良记录。若参赛主体为企业，应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且无产权纠纷。

（四）已报名第十二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地方赛的企业,

不参加本届专业赛；在往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或

全国行业总决赛中获得一、二、三名或一、二、三等奖的项

目不参加本届专业赛。

五、赛事安排

（一）参赛报名

符合参赛条件的项目主体登录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官网

（www.cxcyds.com），点击“机器人产业专业赛”统一注册

报名，大赛官网是报名参赛的唯一渠道，其他报名渠道均无

效。参赛主体对报名材料信息的准确性、真实性、完整性负

责。比赛不向参赛企业收取任何费用。

报名时间截止：2023年 10月 8日。

（二）新闻发布会

主办单位组织召开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机器人产业专业



赛推介会和新闻发布会，汇报大赛报名参赛进展情况，发布

后续赛事报名、宣传推广等方面实施措施。

召开时间：2023年 9月初。

（三）资格审查

主办单位组织专家对报名参赛项目进行审查，符合参赛

条件的企业获得参赛资格。

审查时间：2023年 10月 20日前。

（四）全国初赛

初赛采取网络评审方式，评委对参赛主体所提交材料进

行评审。评委由机器人行业方面的技术和投资专家组成。初

赛根据参加项目数量评选出一定比例进入决赛，晋级决赛项

目名单在初赛结束后进行公示。

初赛时间：2023年 11月 10日前。

（五）全国决赛及颁奖仪式

决赛采取“现场答辩、当场亮分”的评选方式。参赛主

体以视频、文字等形式开展路演，参赛选手与评委专家沟通

交流，评委专家公开打分，当场公布成绩。项目路演时间不

超过 8分钟，互动答辩时间不超过 7分钟。评委由机器人行

业方面的技术、产业及投资专家组成。比赛结束后进行现场

颁奖，并组织具有合作意向的项目进行现场签约。

决赛时间：2023年 11月 30日前。

六、奖项设置

本专场赛设一等奖 1名、二等奖 3名、三等奖 5名，优

秀奖 20名。



七、相关政策和服务

（一）优先支持项目落地。对晋级决赛且愿意落户唐山

高新区的企业项目，唐山高新区将重点安排洽谈对接，对落

地项目按照《高新区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办法》予以

支持，其中对机器人企业新建项目，按照固定资产实际投资

额 5%的比例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 1000万元。对机器人本

体和关键零部件生产企业总投资 2000万元以上的技术改造

项目，按照设备投资额的 10%给予奖补，最高不超过 500万

元。对租赁现有厂房的机器人项目，按照 150元/平方米标准

给予一次性装修补贴，并给予相应租金补贴。

（二）供应链资源对接。对晋级决赛的优质项目，组委

会安排其与机器人产业链有供应链需求的企业对接，将具有

高性价比的核心部件研发与供应纳入该企业供应链体系。

（三）产业投资对接。对晋级决赛的部分优质项目，组

委会将安排其与不少于三家的知名投资机构对接，提供融资

渠道。

本方案由第十二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机器人产业专业

赛组委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